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113年1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二、學生申訴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學生申評會置委員13人，置主任委員1人，由

校長兼任，其組成如下： 

(一)行政代表3人。 

(二)教師代表3人。 

(三)家長代表3人。 

(四)學生代表1人。 

(五)輔導老師2人。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申評會委員任期一年，委員任期內因故出缺時，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學生獎懲處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 

三、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原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由其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向原措施學校提出申訴；其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

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申評會，並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四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其期間，

以學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學生因學校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

益者，亦得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向原措施學校提出申訴；法令未規

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間自學校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提出申訴時，得選任代理人及輔佐人。 

四、申訴人不服學校申訴決定者，得向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

申訴；其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受理之再申評會，

並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再申訴應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四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其期間，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收受再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提出再申訴時，得選任代理人及輔佐人。 



五、學生再申訴案件之評議，應由學校再申評會辦理，置委員11人，其組成人員如下： 

(一)學校主管機關代表1人。 

(二)法律、教育、兒童及少年權利、心理或輔導專家學者；其人數6人。 

(三)全國或地方校長團體代表1人。 

(四)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1人。 

(五)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2人。 

六、申訴評議決定書及再申訴評議決定書，應送達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七、學校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應由學校就原設立之申評會，增聘與特殊教

育需求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

育專業人員至少二人擔任委員，於評議該案件時始具委員資格，不受委員人數上

限之限制；其任期不受前條第五項規定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申評會，為該校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特

教學生申評會），並應有依前項增聘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學校應將特教學生申評會作成之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以下簡稱評議決定書）報

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學生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原措施，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三人為代表人，共

同提起申訴；選定代表人應於最初為申訴時，向學校提出文書證明。 

申訴人誤向應受理之申評會以外之學校提起申訴者，以該學校收受之日，視為提

起申訴之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六條至第二十

七條關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之規定，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準用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至第五十二條關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再申訴之規定，

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再申訴準用之。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書編號： 

申訴

人 (學

生) 

姓名 
 

班級 年 班 性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份

證字

號 

 

代理人 

（家長） 姓

名 

 

電話 

家

：

公

： 

與學

生關

係 

 

 

住 

 

址 

 

學校行政

單位或教

師之管教措

施 

 

申訴之事

實或理由 

 

其他 本申訴□有□無提起訴願或其他訴訟 

監護人簽章： 

申訴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書編號：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事 由 

 

雙方陳

述概要 

 

決定結果 

 

決定理由 

 

建議補

救措施 

 

申 評 委

員簽名 

 

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新北市立淡水國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書編號： 
蓋印信 

申訴

人姓名 

  

班級 

  

年 

  

班 

決定結果 

 

決定理由 

 

建議補

救措施 

 

 

備註 
申訴人若不服，請在收到決定書後五日內（不含例假日）提出再

申訴，否則視為接受評議決定。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班 級 

 

年 

 

班 

   

班 級 年 班 

  

班 級 

 

年 

 

班 

  

受理人

簽章 

  
受理人

簽章 

  
受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評會備查）  （被申訴教師或單位） （申訴人留存）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淡水國中申訴證明三聯單 編號：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申訴人姓名 

（學生） 

 
備

註 

班 級 

 

年 

 

班 

   

班 級 年 班 

  

班 級 

 

年 

 

班 

  

受理人

簽章 

  
受理人

簽章 

  
受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評會備查）  （被申訴教師或單位） （申訴人留存）  



◎附件五 切  結  書 
申訴案件編號： 

 

 

將據實陳述， 

 

 

如有虛構匿飾或故意誹謗情事， 

 

 

願意接受相關法規之處分。 

 

 

 

切結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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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申訴人姓名 
 

就讀年級 
 

班級 
 

決定結果  

決定理由  

備註：申訴人若不服請在收到決定書後五日內提出再申訴，否則視為接

受評議決定。 

 


